國立臺北商業大學
數位教材製作補助經費預算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	課程名稱
	
	課程學分數
	

	授課教師
	
	所屬單位
	

	開課期間
	____學年度　第____學期
	開課班級
	

	申請經費總額
	

	經費項目
	單價(元)
	數量/單位
	總價(元)
	用途說明

	工讀費
	
	
	
	協助課程錄製、影片剪輯及後製。

	工讀生補充保費
	
	
	
	工讀費之補充保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
	申請教師(簽章)
	
	系所/中心/室
單位主管(簽章)
	


備註：
(1) 補助金額
1. 每單元教材核予三仟元業務費，完整數位教材核予一萬五仟元至四萬五仟元業務費。
2. 完整數位教材若有多位教師共同參與時，相關補助由申請教師依實際貢獻自行分配。
(2) 補助案應於核定之執行期間完成製作，未依期限完成者，本校得要求申請教師返還全數補助，且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。
(3) 各項經費項目得以相互流用，經費使用與核銷，應符合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及本校相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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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 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經費預算表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課程名稱   課程學分 數   

授課教師   所屬單 位   

開課期間  ____ 學年度   第 ____ 學期  開課班 級   

申請經費總額   

經費項目  單價 ( 元 )  數量 / 單位  總價 ( 元 )  用途說明  

工讀 費     協助課程錄製、影片剪輯及後 製。  

工讀生 補充保費     工讀費之補充保費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計    

申請教師 ( 簽章 )   系所 / 中心 / 室   單位主管 ( 簽章 )   

備註：   ( 一 )   補助金額   1.   每單元教材核予三仟元業務費，完整數位教材核予一萬五仟元至四萬五仟元業務費。   2.   完整數位教材若有多位教師共同參與時，相關補助由申請教師依實際貢獻自行分配。   ( 二 )   補助案應於核定之執行期間完成製作，未依期限完成者，本校得要求申請教師返還全數補助， 且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。   ( 三 )   各項 經費項目 得以相互流用 ， 經費使用與核銷，應符合 「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 」 及 本校 相關 規定。    

